
关于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增加海银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银基金”）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起，增加海银基

金为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

一、 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

００１００６

，

Ｂ

类

００４５５３

中信建投智信物联网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０１８０９

，

Ｃ

类

００４６３６

中信建投添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００２２６０

中信建投医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０２４０８

，

Ｃ

类

００７５５３

中信建投行业轮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０３８２２

，

Ｃ

类

００３８２３

中信建投中证

５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０６４４０

，

Ｃ

类

００６４４１

中信建投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０７４６８

，

Ｃ

类

００７４６９

中信建投价值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０８３４７

，

Ｃ

类

００８３４８

中信建投医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１００９０

，

Ｃ

类

０１００９１

中信建投智享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１０２８２

，

Ｃ

类

０１０２８３

中信建投中债

３－５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１０５８１

，

Ｃ

类

０１０５８２

中信建投量化进取

６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１１４１０

，

Ｃ

类

０１１４１１

二、基金开户、认

／

申购等业务

自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海银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

／

申购

等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海银基金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

通过海银基金认

／

申购、赎回上述基金份额的数量限制以招募说明书或最新业务

公告的规定为准。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海银基

金提交申请办理上述基金 （除中信建投中债

３－５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Ａ

类

０１０５８１

，

Ｃ

类

０１０５８２

；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基金：

Ｂ

类

００４５５３

外）的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海银基金于约定

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

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四、适用投资者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可以

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五、办理场所

自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起， 投资者可按海银基金规定的办理方式办理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申请。

六、申请方式

１

、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中信建投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

２

、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按海银基金规定的办理方式申请办理

此项业务。

七、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八、扣款日

投资者应与海银基金约定固定扣款日期，该扣款日期视为基金合同中约定

的申购申请日（

Ｔ

日）。

九、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海银基金就上述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固定扣

款（申购）金额，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

００１００６

）、中信建投添鑫宝货币

市场基金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起（含

１０００

元），其他基金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起（含

１００

元）。

十、扣款方式

１

、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 若遇非基金

申购开放日，则顺延至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固定扣款账户。

十一、交易确认

以实际扣款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金份额确认

日为

Ｔ＋１

日，投资者可在

Ｔ＋２

日到海银基金查询相应基金的申购确认情况。

十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１

、投资者变更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信息，须按海银基金规定的

办理方式申请办理业务变更手续；

２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须按海银基金规定的办理方式申请办理

业务终止手续；

３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海银基金的有关规定。

十三、投资者通过海银基金指定方式办理上述基金

Ａ

类份额的申购（含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具体折扣率以海银基金的官网公告为准。

十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ｈａｉｙｉｎ．ｃｏｍ

联系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１０１６

２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ｕｎｄ１０８．ｃｏｍ

联系电话：

４００９－１０８－１０８

风险提示：基金投资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

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

上述基金时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

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

验、资产状况等，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